附件2：

关于《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专项资金支持龙岗数字创意产业走廊发展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的修订说明
为深入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加快推动龙岗区数字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全面提升龙岗数字创意产业综合竞争力，促进龙岗数字创意产业走廊（以下简称“走廊”），创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后持续均衡发展，根据《深圳市培育数字创意产业集群行动计划<2024—2025年>（深文〔2024〕38号）》《关于促进文体娱乐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深文规〔2024〕5号）》《龙岗区支持产业发展若干措施（深龙府规〔2023〕3号）》和《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深龙文规〔2022〕5 ）》等文件精神，修订《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专项资金支持龙岗数字创意产业走廊发展实施细则》《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专项资金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实施细则》，并将两个政策合并。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订背景及必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市委市政府从全局发展的高度，系统谋划和出台了“20＋8”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未来产业的行动计划，并将走廊作为数字创意产业集群“一核一廊多中心”布局的重要载体。2023年3月22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公示，包括走廊在内的15家园区成功获得第二批“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认定。

为积极响应文化和旅游部《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培育和塑造一批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特色的原创IP”，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要开展“人工智能+”行动等上级文件精神；同时，为深入贯彻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促进文体娱乐消费的新要求，擦亮国家级文化园区招牌，落实深圳市促进文体娱乐业高质量发展，对上述两个专项政策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基地）管理办法》的要求，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需有专门工作机制和政策措施支持园区建设发展。我区龙岗区数字创意产业走廊申报过程中，出台了《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专项资金支持龙岗数字创意产业走廊发展实施细则》专门政策，并于2023年认定成功，示范园区示范期为5年，文化和旅游部对示范期即将到期的示范园区开展复核，专门政策将是其中考核的重要部分。同时，根据《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等上级文件精神，以及财政资金调整情况，将两个政策合并，调整和删除部分不适用条款，精简和优化政策表述。重点推动文化IP、影视（微短）剧、演出经济、AI文创等重点领域高质量发展。
二、修订主要方向
（一）废止《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专项资金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实施细则》
1.将其中的推动产业集聚发展、鼓励区外重点企业落户、支持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与原《数创走廊实施细则》的同类型条款融合。

2.将支持企业积极参加交易展会、支持内容原创企业开拓海内外市场、鼓励举办文博会分会场和配套文化活动、支持举办行业活动的内容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优化后，并入新修订的《数创走廊实施细则》。
3.对不符合上级文件要求，以及产业推动作用不明显的6条条款进行删除，包括鼓励中小微文化企业集聚发展、鼓励区外重点企业落户、鼓励企业提高原创研发水平、支持企业“走出去”发展、支持企业融资、支持行业协会发展。
（二）修订《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专项资金支持龙岗数字创意产业走廊发展实施细则》
新修订的《数创走廊实施细则》七章四十二条，涉及资金事项的为第七至三十七条，修订的主要内容如下：

1.推动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
（1）文化IP业

新增“文化IP业”的章节，共6个条款。涵盖对IP原创扶持、 IP二次创作扶持、IP衍生应用扶持、IP供应链扶持、IP消费扶持、IP出海扶持的全产业链扶持。
（2）影视（含微短剧）动漫业

在原影视动漫业章节，新增微短剧专项扶持。涵盖微短剧原创扶持、拍摄扶持、后期制作扶持、放映扶持、推流扶持、以及出海扶持等全方位的扶持。

（3）AI文创业
新增“AI文创业”的章节，在AI赋能方面共新增7个条款。涵盖孵化创业扶持、AI文创产品开发扶持、AI技术应用提升扶持、AI创意服务扶持、场景赋能奖励、AI玩具开发扶持、AI文创出海扶持等方面。

（4）演出经济业

新增“演出经济业”章节，共3条扶持条款。具体包括支持演艺企业发展壮大、支持多元演艺空间打造和运营、鼓励原创戏剧巡演。

（5）其它数字创意业态

新增“艺术创作业扶持”“‘文化+’融合发展扶持”条款。为贯彻落实上级关于大力发展生产型服务业指示，鼓励传统工艺美术行业转型发展，支持传统行业创作设计，增加企业生产产品附加值。新增对区内文化企业通过艺术作品授权合作开发相关艺术衍生产品的，给予艺术作品授权费用或授权合作收入扶持；对新设立的专业从事工艺美术创作的服务型公司给予经营扶持;对本区文化企业与知名品牌开发联合文创产品并推向市场的给予扶持。
2.促进文体娱乐业做大做强，向R门类企业倾斜。
新增推动文体娱乐业高质量发展扶持条款，原扶持条款向R门类企业倾斜。根据我市促进文体娱乐业发展最新工作要求，鼓励文体娱乐业文化企业纳统，进一步发展壮大文体娱乐业文化企业，对共计15条条款的扶持对象范围进行调整，收窄为规模以上文体娱乐业文化企业才能申报扶持。
3.精简和优化政策表述，删除部分不适用条款，精准服务企业。

（1）删除部分不适用条款。对不符合上级文件要求，如涉及租金扶持、上市企业扶持、收入法增加值等表述的条款进行删除或是修订；对产业推动作用不明显的25条条款进行删除，包括：删除了影视动漫业4条条款；删除了游戏电竞业5条条款；删除了网络视听业4条条款；删除了数字设计业7条条款；删除了数字硬件业1条条款；删除了加强品牌建设方面5条条款。

（2）融合原《文化产业实施细则》部分条款。在集聚空间建设扶持、支持企业积极组展参展、支持举办文化行业活动、支持产业服务平台发展方面，将原来两个政策的条款内容进行融合及优化。
（3）精简条款内容。对总则、受理和监管、附则等非资金事项章节精简和优化了文字表述，让条款更简洁易懂。


